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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今天是2022年09月27日 ，欢迎访问中共河南省委教育工委、河南省教育厅网站！ 商丘  15℃ 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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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教育厅关于2023年度河南省高等学校重点科研项目计划立项的通知

教科技〔2022〕309号
2022-09-26 17:24 【浏览字号：大 中 小】 来源：教育厅办公室

各高等学校：

　　为增强高等学校科技创新能力，引导和鼓励高校科技工作者加强基础研究、开展原始性创新与前沿探索，培养科研学术骨干，推动学科建设

和发展，依据《河南省高等学校重点科研项目管理办法（修订）》（教科技〔2019〕234号），现将2023年度河南省高等学校重点科研项目计划

（下称“重点项目”）立项名单予以公布（附件），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重点项目计划分为资助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

　　资助性计划项目的研究经费由省财政专项经费支持（每项3万元），学校应按照一定比例匹配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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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导性计划项目的研究经费承担学校可统筹使用高校专项业务经费及事业收入给予支持。学校要及时通知项目负责人开展工作，并提供科研

条件支持。

　　2．重点项目的完成周期一般为2个年度，2023年度项目应于2024年12月底前完成。学校应根据项目实施进度，统筹安排财政专项经费与学

校自筹经费，保障项目顺利实施。

　　3．简化重点项目资助计划科研经费预算编制。进一步精简合并预算编制科目，将直接费用预算科目从9个精简为设备费、业务费和劳务费三

大类。计算类仪器设备和软件工具可在设备费科目列支。扩大劳务费开支范围，由单位缴纳的项目聘用人员社会保险补助、住房公积金等纳入劳

务费列支。从科研经费中列支的国际合作与交流费用，按业务类别单独管理，不纳入“三公”经费统计范围，不受零增长要求限制。

　　4．学校要按照国家和省有关科研项目管理的规定，加强对项目研究工作的管理，及时跟踪、定期督查，于每年年底前向河南省高等学校重点

科研项目管理办公室（下称“管理办公室”）报送专题总结材料。项目负责人要根据研究需要组成课题组，科学分工，协同创新，确保项目研究

工作顺利开展。

　　5．项目负责人须登陆河南省高校科技管理云服务平台，填写《河南省高等学校重点科研项目计划任务书》（2022版），于2022年10月20日

前通过云平台提交,学校管理员应于10月31日前完成审核。任务书经学校和管理办公室审核通过后，负责人可依托云平台下载计划立项通知书。任

务书和立项通知书由项目负责人留存，作为项目验收依据。

　　6．重点项目采取动态管理，依托云平台对各单位项目执行情况进行跟踪问效，并适时组织专家开展结项验收等工作。项目承担单位组织管理

与项目执行、结题情况将作为管理办公室核定下一年度各单位项目申报名额的主要依据。

　　附件：1.2023年度河南省高等学校重点科研项目资助计划立项名单

　　2.2023年度河南省高等学校重点科研项目指导计划立项名单

2022年9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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